
珲春市市级机关及全额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统一发放管理暂 行 办 法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深化财政支出管理改革，适应建立公共财政管理体系的要求， 做好财政集中 支付制度的准备工作， 建立人员和工资计划与预算拨款相结合的制约机构， 加强人员编制和工资基金 管理， 减少工资发放中间环节，提高工作效率，保障工资及时足额发放， 报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预算管理的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级统一发放工资是指将市级则政预算安排的人员经费， 由市财政局委托市工商银行直接拨付到个人工资帐户上的一种管理方法。 第三条 财政统一发放工资实行 "编办核准人员编制， 人事部门核定工资，财政核拨经费，银行代发工资"的管理原则。 第二章 实施范围



第四条 统一发放工资的人员范围∶ 市级党政机关、 人大机关、政协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有关人民团体和全额事业单位的所有在编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 上述单位的临时工工资仍按原发放办法执行。 第五条 统一发放的工资项目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统一规定的工资制度和标准。 第三章 部门职责 第六条 市编办负责审核纳入本办法管理的各单位的性质及人员编制。 第七条 市人事局负贵审核纳入统发工资范图的人员，工资标准及应发工资额，并在原有人员数据档案库的基础上，建立工资管理信息档案。 第八条 市财政局负责制定有关统一工资发放的管理制度， 协调与市编办、市人事局及代发工资银行的关系。 并按照市人事局核准的实有人数和应 发工资额进行资金审核， 资金拨付和预算安排，建立财政统发工资数据档案， 负责与市工商银行签订



协议，把工资分解支付到职工个人帐户。第四章 发放程序 第九条 市编办、 市人事局、市财政局在每月15-20日采取集中办公形式，负责对市直各部门、各单位人员编制、工资项目变动情况进行审核确认。 第十条 市直各部门和各单位根据市编办和人事局的有关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单位人员编制，实有人数和工资标准及代扣款项等数据， 并附当月 编制变动， 增人增资，减人减资以及津贴补贴变动的相关要求， 分别报市编办和市人事局审核，并按下列程序办理手续。 （一） 编制审批。市编办要对各部 门和单位上报的人员编制数进行审核。 在日常编制管理中，凡调整人员编制的部门和单位， 要及时将人员编制变动情况上报市编办审批。 （二） 增人增资、增加津 （补）贴和正常工资变动审批。增人增资、增加津 （补）贴和正常工资变动， 由呈报单位填写.《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晋升（核定）表》（存入个人档案）;《市级机关及



执行机关工资标准的事业单位工资变动审批表》 一式四份， 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持《增人计划卡》及相关批件，报市人事局审批。 （三）减人减资审批。凡属在职人员达到国家规定退（离） 休年龄和正常增加离退休费的，由呈报单位填写《市本级机关及全额事业单位离退休 （退职）人员离退休（退职）费审批表》。凡属调出人员和其他减员，由呈报单位填写《机关、事业单位减人通知单》 各一式三份，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事局审批。 市直各部门和各单位要在规定时间内，'将市人事局批件和其他相关文件送市财政局。 第十一条 按照国家规定必须由个人缴纳的职工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依法缴纳和个人所得税等列为代扣款项， 其他应由个人缴纳的款项不列入代扣项目。 第十二条 市财政局依据市编办和市人事局核定的各单位编制内实有人员和工资额， 按照预算科目分类形成发放工资汇总表，计算各类代扣款项， 列出工资发放清单。 对每月20日前未上报《市级机关及全额事业单位工资变动审批表》的部门和单位，



市人事局将按上月工资额确认。 第十三条 市工商银行收到市财政局拨付的工资款项后， 按市财政局工资发放清单中所列人员实发工资数额， 存入个人活期储蓄存折，同时为各单位出具有关原始凭证、 单位工资明细表，并负责为个人提供工资条。 第十四条、 市工商银行代扣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个人所得税等， 按有关部门规定及时划入指定银行专户，具体规定∶ （一）每月10日前将个人所得税就地缴入国库。 （二） 每月10日前将医疗保险盒、养老保险金划入市社会保险公司指定帐户。 第十五条、 代发工资单位职工可凭个人治期储蓄存拆在市工南银行营业网点办理存、 取款业务， 同时， 市工商银行提供电话查询、取款业务，同时市 工商银行提供电话查询和投诉服务。 第十六条、 市直各部门和各单位根据市财政局的有关经费指标文件和提供的工资发放清单及其他原始凭证 ，按照有关会计规定登记入帐。 第十七条、 职工工资实行统一发放后，人事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人事计划管理和工资基金管理， 要



严格按编制审核工资统发人员， 规范工资管理，尺 属超编制或超计划增加的人员和经费， 一律不得纳入统发工资的范围。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市直各部门和各单位职工工资实行工资统一发放后， 其预算指标仍按原渠道下达到各部门和单位。 各部门和单位要按月记帐，年底将全年发放的工资总额与其他预算拨款一并汇入单位决算上报市财政局。 第十九条、 每月终了，市直各部门和单位、市工商银行、 市财政局要将工资发放情况进行对帐，以确保工资发放准 确无误。 第二十条、 各部门和各单位应按要求如实提供人员工资资料及变动情况， 接受市财政局、市人事局、市编办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单位上报人员数字及标准不实或对退（离）休、退职、开除、死亡等人员变动情况不及时上报， 要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者的责任，并按虚报额扣发单位公用 经费。



第二十二条、 市财政局、市人事局、市编办按各自职责分工加强对统一发放工资工作的组织实施，健全考核、 监督、约束、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对工资统一发放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十三条、 市工商银行要按照市财政局提供的工资发放清单及时准确地将工资发放到个人帐户。如市工商银行未完全履行协议，市财政局按照协议规定终止其工资发放业务，另行选择代发银行。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 市人事局、市编办负贵解释。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统发会计核算办法一、会计核算 （一）行政单位会计核算 1、 行政单位每月根据代发工资银行提供的单位汇总工资总表，作如下会计分录∶主管单位∶ 借∶经费支出（本级单位应发工资数） 元拨出经费（所属单位应发工资数） 元贷∶拨入经费（主管会计单位汇总应发工资数）基层单位∶ 借∶ 经费支出（基层单位应发工资数）贷∶拨入经费（基层单位应发工资数） 2、 本级单位和基层单位每月根据银行代缴的职工个人所得税专用缴款书作如下会计分录∶借∶ 应缴预算款 贷∶暂存款--职工缴个人所得税 元借∶暂存款--职工缴个人所得税 元贷∶ 应缴预算款 元 3、 本级单位和基层单位根据银行代扣扶困基金的特种转帐传票作如下会计分录∶



借∶暂付款--扶困基金 元贷∶ 暂存款--扶 困基金 元 4、 本级单位和基层单位根据银行代扣职工医疗基金的特种转帐传票作如下会计分录∶借∶暂付款--职工医疗基金 元贷∶暂存款--职工医疗基金 元（二）事业单位会计核算 1、 事业单位每月根据代发工资银行提供的工资汇总表作如下会计分录∶主管单位∶ 借∶事业支出（本级单位应发工资数） 拨出经费（所属单位应发工资数） 贷∶财政补助收入（主管单位汇总应发工资数） 元基层单位∶ 借∶， 事业支出（基层单位应发工资数） 贷∶ 财政补助收入 （基层单位应发工资数） 2 、 本级和基层单位根据银行代缴的职工个人所得税专用缴款书作如下会计分录∶借;应缴预算款 元 贷∶ 其他应付款--职工 缴个人所得税 元借∶其他应付款--职工缴个人所得税 元贷∶应缴预算款 3 、 本级单位和基层单位根据银行代扣扶困基



3金的特种转帐传票作如下会计分录∶
元借∶其他应收款--扶困基金贷∶其他应付款-扶困基金 元 4、 本级单位和基层单位根据银行代扣职工失业保险金的特种转帐传票作如下会计分录∶借∶其他应收款--职工失业保险金 元贷∶其他应付款--职工失业保险金 元5、 本级单位和基层单位根据银行代扣职工医疗基金的特种转帐传票作如下会计分录∶

元借∶其他应收款--职工医疗基金
元贷∶ 其他应付款--职工医疗基金三、会计报表 各预算单位根据银行提供的工资表上的应发工 资额及明细项目， 分别汇入经费支出或事业支出中 的基本工资、 补助工资、其他工资、社会保障费科目，连同公用经费支出一并编制月份会计报表及年终结算。 本办法自实行财政统一发放工资之日起执行。

二00一年一月八日


